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新進法警 
107年 1月 1日報到應攜帶資料 

 

    請於 107年 1月 1日上午九時攜帶以下資料至本署二樓

簡報室報到： 

一、106年公務人員特種考試司法人員考試正額錄取分配函 

二、身分證及影本 1份 

三、最高學歷證明書。 

四、印章（務必攜帶） 

五、郵局存摺封面影本 

  （一）有公教存款者，請另附公教存款存摺封面影本。 

  （二）若無郵局存摺，嗣後請開立後補交影本至借調機關人事室。 

六、戶口名簿影本 

  （一）84年 6月 30日以前初任公職者，填寫「員工及其親屬請領

實物配給申請表」時用。 

  （二）填寫本人及眷屬「全民健保異動申請表」用。 

七、專業證照影本（填寫「具有專門職業證照人員調查表」用，無

則免繳） 

八、全民英檢或相當英語能力測驗合格證書影本（無則免繳） 

九、身心障礙者，須繳交身心障礙手冊影本。 

十、原住民者，須繳交戶口名簿影本。 

十一、因應本署建置資訊安全制度驗證之要求，當日報到手續結束

後，安排資訊研習課程與測驗，預定下午一時結束（備有午

餐），全程參加研習課程並經課後測驗成績及格者，核予公務

人員終身學習時數 3小時，並可於 6個月內補休半日。 

 

有任何問題，歡迎來電：(02)2371-3261分機 6306 戴佩華 

                           臺灣高等法院檢察署人事室  敬啟 


